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件

编号

项目名称 最低生活保障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

项目负责人 钟伟华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

式
84071283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王艳娴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98704 

项目分级 第一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否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否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根据区省民政局要求，每月10日前准时发放补助到位。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A编

号，例如：附

件A1、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深圳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构建和谐社会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深圳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11.54 增加困难群众救助

2020年预算数
12.93 

2021年预算数
24.24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保障困难居民基本生活，构建和谐社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助低保对象户数 7户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率 发放津贴准确率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性 202年12月31完成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 项目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低保群众生活水平 保障低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低保群众生活水平 保障低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100% 居民满意度100%


